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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遠地區師資流動率並保障學生受教權，又說，在修法諮詢會議時，除全教總反對外，其

他團體代表均支持，且在修正草案預告期間，未獲各界任何修正意見云云。 

二、但事實上，教師調動是在學年結束後，並非在學期中，學生新學年也可能換老師；另外，

介聘是同科目對調，學校不會缺老師。偏鄉、離島為了避免教師流動太頻繁，已經在甄試

簡章和「離島建設條例」中有更嚴格規定；教師流動率並非遷調引起，而是代理、代課教

師四處流浪，承上，建請主政之教育單位，建請主政之教育部應重新研議該法規，或另設

有緩衝期因應及日出條款，避免造成更多教師返鄉困難。 

（十四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教育部將針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定課

綱微調違反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的判決提起上訴，引發各界批

評。教育部以保障課綱委員為由提起上訴，卻忽略其試圖掩蓋

備受爭議的課綱微調程序，是影響教育百年大計的事實，寧願

掩耳盜鈴也不願接受判決和公評，實令人遺憾，爰此特向行政

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教育部長吳思華以不讓課綱審議委員們受到干擾，並保障未來委員權益為由，表示教育部

將就本案聲明上訴。 

二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中提到：「系爭課程綱要微調案……屬社會大眾亟為關心及重視之

議題，則參與該事宜之相關委員，必須承受一定之壓力及受社會大眾之檢視乃在所難免；

況苟真有被告所指發生干擾委員之情事，法律上將有民事、刑事等責任相繩，在法治國家

下有相關之法律予以保障，被告以此為否准提供相關資訊之理由，難謂有理由」。 

（十五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日前落幕的全國高中棒球聯賽賽事精彩

，惟教育部體育署未編列轉播經費，亦未積極聯繫電視轉播單

位轉播，致使賽事珍貴畫面無法與民同享，更使球員感受不到

政府的重視。教育部未來應針對學生棒球賽事編列轉播經費，

讓球員及觀眾一同分享賽事，藉此凝聚向心力，帶動體育扎根

教育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今年高中體總透過行銷公司和廣告，成功行銷籃球和排球兩大賽事。除 HBL，今年連高中

排球聯賽（HVL）都能在電視上看到，相較下學生棒聯的比賽球場內外不見廣告旗幟，宣

傳力道也不夠，球賽能見度自然低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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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學生棒球聯盟秘書長陳德華表示，原因還是經費，請轉播單位南下轉播，團隊約莫 30 人的

差旅費數目可觀，且去年底體育署未編列轉播預算，本屆賽事電視自然也看不到。 

（十六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鑑於勞動部日前宣告，最快於今年五月開放

緬甸農業勞工來台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農業外勞僅對全年缺工有助，無法解決季節性缺工。 

多數對人力的需求有季節性，沒辦法使用全年 365 天。以茶葉來看，主要以春茶、秋茶、冬

茶的採收期間會最容易缺工，大約是每年 10~3 月之間。其實茶園缺工的問題主要不是工人

不足，而是大家都在同一個時間採收，才會缺工。試問，為了僅僅幾個月的採收季，外交部

、勞動部要不斷處理外勞的出入境作業？還是農友須負擔非採收季的人事支出？ 

二、僅大型農企有力支付外勞人事成本，家戶小農無能負荷。 

採收、種菜、裝箱都只是一、兩天的功夫，一周大概只有兩、三天需要工人。家戶小農都住

在自己家裡，絕大無法提供宿舍、工寮，如果要雇用長期工人，實無力同時辦法負擔工資、

住宿。 

三、季節性缺工可透過在地之「農業人力銀行」、勞務合作社解決，無需藉助外勞。 

農委會主委陳保基表示，國外引進農業外勞多是短期作法，目的是為了因應單一雇主需求，

但農委會要推的做法不一樣，未來會調查各產地對勞工需求的數量及時間，然後由農會統一

引進，農業外勞由南到北，隨季節作業。 

然而，事實上，台灣無論鄉村或都市，都尚有許多中高齡失業人口等待二度就業，甚至待業

中的青年人力可供引介。早有農友提出，可發起勞動力合作社，讓每個產地的負責人可以上

網登記需要的人力，惟因欠缺公部門協助跨區域資訊整合，直到現在都還沒實現。 

四、健全產業結構、提升農業產值、改善務農收入才是根本之道。 

改善農業缺工應從根源救起，讓青年看到農業的前景，協助農家朝精緻化、有機栽作、觀光

化轉型，同時政府應該進行農產品外銷推廣的大戰略，讓高經濟價值的農產業，能透過網路

力量銷售至全球，提高青年加入農業的誘因。推廣共同聯合經營，一方面擴大規模經濟，一

方面種植附加價值高、具出口競爭力的農產品，用企業的經營方式行銷等等。 

根據聯合國提出的資料，家庭式農業強調適切規模，生產投入以家庭勞動力為主，分散且多

樣化的農作項目除了有助於提高從農就業人口比率、降低生產風險、改善社會貧窮狀況外，

更重要的是家庭農業的生產過程較易於以友善環境的方式控制，較能提供消費者充足、豐富

、健康的選擇。台灣農業向以家庭式農戶為主體，然而農委會的政策制定卻一貫以大規模資

本農為思維基礎，將農業生產想像為工業現場，企圖培植少數大資本家掌握生產資源，而絕

大多數第一線的農業工作者只能淪為為企業服務的「農工」。 


